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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147.htm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

三日）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的请示》。全

文如下： 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规

范整顿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国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

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市场行为逐步规范，监管能力进一

步加强，试点工作步入正轨。但是，目前期货市场仍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少数大户凭借资金实力，

联手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少数人挪用公款进行期货投机，

损公肥私，或利用银行贷款、拆入资金以及变相集资进行炒

作；个别客户在交易中蓄意违规，甚至进行金融犯罪活动。

这些行为不仅干扰了企业从事套期保值等合法的经营活动，

而且严重破坏了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妨碍了期货市场的健

康发展，为进一步遏制过度投机活动，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

管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有或者国有资产占控股地

位的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企事业单位）只能从事

与其生产、经营有关商品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

行投机交易，更不允许进行恶性炒作。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

套期保值交易应当向期货交易所或期货经纪机构出具主管部

门或者董事会的批准文件。对未能出示批准文件的，期货交

易所不得接受其为会员，期货经纪机构不得接受其为客户。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证监会将根

据情节轻重对其作出责令改正、罚款、停业整顿、取消试点

交易所资格或取消期货经纪业务资格的处罚，并追究主要负

责人的责任。国有企事业单位未经主管部门或董事会批准，

擅自进行期货交易或者因从事期货投机交易发生亏损的，要

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二、各类金融机构一律不得从事商

品期货的自营和代理业务。凡从事商品期货自营业务的金融

机构，从１９９６年３月４日起４０个交易日内，要将已持

有头寸全部平仓；凡从事商品期货代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从

１９９６年３月４日起，不得接受新客户，并在４０个交易

日内通过平仓或者将客户头寸转移到其他期货经纪机构的方

式了结所有代理业务。各期货交易所对已成为会员的金融机

构，要监督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了结所有期货自营和代理业务

，并在清理债权债务后，取消其会员资格。期货经纪机构对

于已成为客户的金融机构，要监督其在规定时间内平仓，并

在清理债权债务后取消其客户帐号。 任何金融机构不得出具

期货交易资金保函。严禁用银行贷款或拆入资金进行期货交

易。各级金融机构要加强监管，防止信贷资金流入期货市场

。 三、期货经纪公司一律不得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凡从事自

营业务的期货经纪公司，从１９９６年３月４日起４０个交

易日内，要将已持有自营头寸全部平仓。对违反规定继续从

事自营业务的期货经纪公司，证监会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作出

责令改正、罚款、停业整顿、取消期货经纪资格的处罚，并

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四、为了加大对期货市场的监管力

度，有效地防止和查处操纵市场行为，证监会可以按程序对

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机构和客户在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开立的帐户进行查询。 五、各期货交易所要结合各自的具

体情况建立“市场禁止进入制度”。对于操纵市场或者进行

期货欺诈造成严重后果的机构和个人，一经查实，要宣布其

为“市场禁入者”，并报证监会，由证监会通报各交易所；

除平仓指令外，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要立即停止接

受其新的交易指令；对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对受到证监会通报的“市场禁入者”，各期货交易所

和期货经纪机构３年内不得为其办理期货交易开户手续。对

违反规定接受“市场禁入者”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

，证监会将对其作出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停业

整顿、取消试点交易所资格或取消期货经纪业务资格的处罚

，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六、为了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套

期保值和发现价格的功能，避免大量资金恶炒小品种，使期

货市场摆脱品种越来越小、投机越来越盛的恶性循环，在适

当时机选择一些在国际上比较成熟、最具套期保值功能的大

宗商品品种，在少数规范化程度较高的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

，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进行试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